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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10月 31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監管美容業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 黃碧雲議員已作出預告，會在 2012年 10月 31日的立法會

會議上，就 “監管美容業 ”動議議案。現隨文件附上有關的議案。

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 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”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
 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梁慶儀小姐代行 ) 
 

連附件  



 

 

2012年 10月 31日的立法會會議  
黃碧雲議員就  
“監管美容業 ” 
動議的議案  

 
 

議案措辭  
 
 

近年香港美容業發展迅速，提供服務範圍超越了一般美容需要，當

中甚至包括具侵入性和效果成疑的醫療美容服務；最近，某美容集

團為 40多名消費者提供靜脈輸液療程，結果有 4名女士出現敗血性

休克，當中更有一名女士已不幸逝世；事件令社會關注侵入性醫療

美容服務的風險、個別美容服務提供者和醫生的操守和責任和對醫

療儀器的規管；就此，本會敦促業界立即停止高風險的侵入性醫療

行為，並促請政府盡快立法規管美容業的操守及服務；有關措施應

包括：  
 
(一 ) 清晰界定高風險和侵入性的醫療程序，並規定具有專業資

格的醫護人員才能執行；  
 
(二 ) 列明業界和醫護人員必須事先清楚向準備接受療程的顧客

全面披露風險和可能出現的後遺症；  
 
(三 ) 清晰界定業界和醫護人員在事故發生後須要承擔的責任；  
 
(四 ) 推行醫療儀器註冊制度，並規定具有專業資格的人士才能

操作這些儀器；及  
 
(五 ) 修訂法例，將銷售美容服務的 ‘冷靜期 ’納入在明年生效的

《 2012年商品說明 (不良營商手法 )(修訂 )條例》內，打擊不

良銷售手法，  
 
以提高業界操守及服務水平，保障市民的健康。  
 
 
 


